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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688)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  

年度業績公佈 
 

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欣然

公佈本集團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合併業績，連同2012年同期之經審核比較數字。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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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2  22,966  18,027 

銷售成本   (17,502)  (13,183) 

      

毛利   5,464  4,844 
其他收入   238  171 
其他收益及虧損 3  (685)  13 
分銷及銷售開支   (380)  (344) 
行政開支   (1,753)  (1,62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4  71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   359  345 
融資成本   (567)  (621) 
      

除稅前溢利   2,760  2,852 
所得稅開支 4  (960)  (859) 
      

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800  1,993 

      

下列人士應佔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52  1,482 
  非控股權益   548  511 
   1,800  1,993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6     

  -基本   1.16元  1.39元 

  -攤薄   1.16元  1.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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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2012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531  15,099 

  預繳租賃付款   948  770 

  投資物業   76  69 

  商譽   206  196 

  無形資產   1,294  1,23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804  798 

  於合資企業之權益   2,998  2,271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114  14 

其他應收款項   35  4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55  40 

  應收合資企業款項   183  116 

  遞延稅項資產   318  222 

  投資之已付按金   106  21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使用權及經營權之

已付按金   130  97 

  受限制銀行存款   10  17 

   24,808  21,206 

      

流動資產      

  存貨   419  311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  2,829  2,071 

  預繳租賃付款   23  20 

  應收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193  18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87  83 

  應收合資企業款項   439  52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5  22 

  受限制銀行存款   260  316 

  現金及現金等值   6,822  6,156 

   11,097  9,687 

流動負債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8  6,166  4,898 

  應付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2,033  1,451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88  20 

  應付合資企業款項   1,187  89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8  28 

  應付稅項   319  292 

  銀行及其他貸款－ 一年內到期   921  2,737 

  短期債券   -  1,208 

  財務擔保責任   59  23 

  遞延收入   78  61 

   10,869  11,614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228  (1,92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036  1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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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3  113 

  儲備   9,430  8,5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543  8,653 

非控股權益   2,349  2,017 

總權益   11,892  10,67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一年後到期   1,902  1,471 

  公司債券   497  497 

  優先票據   4,498  4,629 

  中期票據   700  7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可換股債券   3,925  - 

  遞延稅項負債   399  346 

  遞延收入   1,223  966 

   13,144  8,609 

   25,036  1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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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09年至 2011年週期之年度

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11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合併財務報表、合資安排及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

露：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合併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合資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2011 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2011 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2011 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和合資企業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呈列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0 號 

地表礦區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此外，本集團已提早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除下文載述者外，本年度採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年度及先前年度

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合併財務報表的披露者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為新的披露準則，適用於擁有附屬公司、合資安排、聯營公司及╱或

非合併入賬結構的實體。整體而言，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導致於合併財務報表作出更

全面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設立有關公

平值計量的單一指引及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範圍廣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

號的公平值計量規定應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量及有關公平值計量

披露的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付款交易」範圍

內界定的以股份付款交易、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範圍內界定的租賃交易及與公平值相

似但並非公平值的計量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將一項資產的公平值界定為在現時市況下於計量日期在一個主要（或

最有利的）市場按有秩序交易出售一項資產將收取的價格（或轉讓負債時（倘須釐定負債的公

平值）將支付的價格）。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不論該價格是否直接可觀察或使用另

一項估值方法作出估計，公平值為平倉價格。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載有更廣泛的披

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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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要求提前應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過渡性條文，本集團

並無就2012年同期作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要求的任何新披露事項。除額外的披露外，應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並無對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的金額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呈列」，「合併其他全面收益表」改為「合

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除了名稱改變外，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不會對本集

團的損益、其他合併收益及合併收益總額造成任何影響。 

 

提早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披露的影響」 
 

由於在2011年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若干披露規定經已修訂，

包括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於2013年5月，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作出進一步修訂，尤

其涉及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將於201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經評估

有關修訂後，本公司董事決定提早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的最新修訂。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修訂本）並無對此等合併財務報表呈報的金額造成任何影響。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的

披露資料乃根據對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作出的此等修訂編製。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本）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的強制性生效日

期及過渡性披露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之互相抵銷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的更替及對沖會計的延續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0 年至 2012 年週

期之年度改進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1 年至 2013 年週

期之年度改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1 號 徵費 1 

  
1 於2014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4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可供應用－強制性生效日期將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尚餘階段最終確定時釐定 
4 於2014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有限例外情況除外 
5 於2016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首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告生效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合併財務報表

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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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2009年頒佈）引進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2010年經修訂）加入財務負債分類及計量及取消確認之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主要規定說明如下: 

 

• 所有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內之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均按

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按商業模式持有而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

資，以及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均於其後

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項投資及權益性投資均於其後報告期末按

公平值計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實體可以不可撤回地選擇於其他全面

收益呈列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之其後公平值變動，而一般只有股息收入於損益內

確認。 

 

• 就計量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負債而言，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有變而導致

其公平值變動之款額乃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報該負債信貸風險

變動之影響會產生或增加損益之會計錯配，則作別論。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變動而導致

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為透過

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負債之全部公平值變動款額均於損益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尚餘階段最終確定時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

間生效。董事預期於未來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或會對本集團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的呈

報金額造成影響，該等投資現時按成本減去減值計量，並將於採納該準則後按公平值計量。 

 

2. 分類資料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 即本公司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 報告用以作為分配資源和評估各

分類表現的資料，專門集中於不同的貨物及服務類別。具體來說，本集團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8號下的經營及報告分類為燃氣接駁、管道燃氣銷售、汽車燃氣加氣站、燃氣批發、其他能

源銷售、燃氣器具銷售及材料銷售。首席執行官審閱的分類溢利代表各分類所賺取的毛利。可

呈報分類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 

 

於報告期間，向首席執行官呈報的分類資料重新分類。瓶裝液化石油氣分銷及蒸汽以往包括在

「瓶裝液化石油氣分銷」及LNG製造及銷售以往包括在「管道燃氣銷售」，現重新組成為新的

分類「其他能源銷售」。 因此，集團重列2012年相對應的分類資料。 

 

分類盈虧指各分類所賺取之溢利/產生之虧損，其中並無計及中央行政成本、分銷及銷售開支、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應佔溢利、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及融資成本。此乃向首席執行

官報告以供進行資源分配和評估表現的衡量基準。 

 

分類間之銷售按當時市場價格計算。 

 

以下為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按可呈報分類（即經營分類）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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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012 年 (經重列) 
 

 
 

 

 

 

 

 

 

 

 

 

 

 

 

 

 

 

 

 

 

 

 

 

 

 

  管道 汽車燃氣  其他能源 燃氣  

 燃氣接駁 燃氣銷售 加氣站 燃氣批發 銷售 器具銷售 材料銷售 合併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類營業額 4,569 18,644 3,098 3,873 306 372 1,198 32,060 

分類間之銷售 (726) (4,542) (13) (2,322) (245) (264) (982) (9,094) 

外部客戶之營業

額 3,843 14,102 3,085 1,551 61 108 216 22,966 

         

折舊及攤銷前之          

  分類溢利  2,508 2,819 545 67 30 38 33 6,040 

折舊及攤銷 (131) (363) (45) (4) (31) (2) - (576) 

分類溢利(虧損) 2,377 2,456 500 63 (1) 36 33 5,464 

  管道 汽車燃氣  其他能源 燃氣  

 燃氣接駁 燃氣銷售 加氣站 燃氣批發 銷售 器具銷售 材料銷售 合併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類營業額 4,302 13,146 2,309 2,987 309 324 1,267 24,644 

分類間之銷售 (669) (2,630) (2) (1,956) (182) (221) (957) (6,617) 

外部客戶之營業

額 3,633 10,516 2,307 1,031 127 103 310 18,027 

         

折舊及攤銷前之          

  分類溢利  2,401 2,287 522 61 24 21 23 5,339 

折舊及攤銷 (133) (297) (36) (6) (21) (2) - (495) 

分類溢利 2,268 1,990 486 55 3 19 23 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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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淨額撥回之減值虧損 5  8 

出售之（虧損）收益：    

-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7 

- 預繳租賃付款 3  - 

- 聯營公司權益 (附註 a) (1)  (5) 

註銷登記/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  40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增加 10  11 

銀行信貸之安排費 (附註 b) -  (29) 

分階段收購一項業務後重新計量資產之收益 (附註 c) 24  - 

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虧損 (784)  -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附註 d) 64  (19) 

 (685)  13 

附註: 

 

a. 於2013年12月，本集團分別出售於三家聯營公司之40%, 20%及30%股權予一間合資企業，現金

代價合共人民幣4,200萬元。本集團所出售投資之所得款項及賬面值之差額人民幣100萬元的虧

損已於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獲確認。 

 

於2012年8月，本集團出售於聯營公司之5.57%股權予一名獨立第三方，現金代價為人民幣1,000

萬元。本集團所出售投資之所得款項及賬面值之差額人民幣500萬元的虧損已於截至2012年12

月31日止年度獲確認。由於公司章程的變更，此公司已成為共同控制體。 

 

b. 該金額指就授予本集團若干銀行信貸而應付予一間金融機構之安排費，不論本集團是否動用該

筆相關信貸均不可退還。 

 

c. 這是於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階段收購一項於子公司河源市管道燃氣發展有限公司的

業務後重新計量資產之收益。 

 

d.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結餘包括將以美元計值的優先票據轉換為人民幣而產生的滙兌收

益約人民幣1.39億元（2012年：人民幣800萬元）。 

 

4. 所得稅開支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人民幣百萬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稅項 993  869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18  13 
  預扣稅 17  10 
 1,028  892 
    

遞延稅項    
  本年度 (68)  (33) 
 960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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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之稅項支出指中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行條例，中國集團實體之適用稅率

為25%，惟下文所述若干享有各項優惠稅率之集團實體外。 

 

根據中國對於從事能源基建業務實體之稅務優惠之有關法例及法規，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於2007年享

有優惠稅率15%，自2008年1月1日起，新法例實施後5年內，該等附屬公司須逐步按新稅率25%繳稅，

於2013年之適用稅率為25%（2012年：25%）。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也沒有來自香港應評稅利潤，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 

 

本年度之所得稅支出與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除稅前溢利之對賬如下：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人民幣百萬元 

      

除稅前溢利 2,760  2,852 

    

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計算之稅項 (2012年: 25%) 690  71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之稅務影響 (21)  (17)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之稅務影響 (90)  (87) 

毋須就稅務目的課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11)  (13) 

不得就稅務目的扣除之開支之稅務影響 354  127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45  141 

動用過往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19)  (37) 

未確認之可扣減暫時差異之稅務影響 17  19 

授予中國附屬公司之稅務優惠及豁免 (69)  (25) 

附屬公司不同稅率之影響 -  (1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0  13 

中國實體之未分配溢利之預扣稅款 44  39 

年內所得稅務支出 960  859 

 

5. 股息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人民幣百萬元 

    

就上一個財政年度已派之末期股息                                        362  315 

 

附註:  
 

a. 2012 年之末期股息每股 42.20 港仙(相等於每股約人民幣 34.22 分)或合共約人民幣 3.62 億元已

於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支付。 

 

b. 2013 年就 1,082,859,397 股股份每股 48.00 港仙（相等於每股約人民幣 37.97 分）之擬派末期股

息由董事建議，並須待股東於來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告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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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盈利 1,252  1,482 

 

 2013年  2012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82,859,397  1,067,694,000 

因本公司發行購股權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372,728  6,746,139 

就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83,232,125  1,074,440,139 

 

7.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計入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為人民幣7.35億元（2012年：人民幣5.43億元）之應收款。除若干客戶

之信用期超過90日，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用期介乎60至90日。於本報告期末根據與收入

確認日期相近的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款（扣除減值）賬齡分析如下：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重列) 

    

三個月以內 663  465 

四至六個月 40  39 

七至九個月 19  26 

十至十二個月 13  6 

一年以上 -  7 

 735  543 

 

8.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計入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為人民幣19.73億元（2012年：人民幣18.21億元）之應付款。以下為於

本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款賬齡分析：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重列) 

    

三個月以內 1,692  1,557 

四至六個月 104  77 

七至九個月 38  53 

十至十二個月 26  15 

一年以上 113  119 

 1,973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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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經營資料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 增加／ 

 2013年 2012年 （減少） 

    

營業額（人民幣百萬元） 22,966 18,027 27.4% 

毛利（人民幣百萬元） 5,464 4,844 12.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人民幣百萬元） 
1,252 1,482 (15.5%)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元） 1.16 1.39 (16.5%) 

可供接駁城區人口 61,015,000 55,521,000 9.9% 

可供接駁住宅用戶 20,338,000 18,507,000 9.9% 

年內新增接駁天然氣用戶：    

– 住宅用戶  1,220,411 1,122,407 8.7% 

– 工商業用戶 (地點) 7,700 7,300 400 

– 工商業用戶已裝置日設計供氣量（立方米）  8,045,922 7,826,433 2.8% 

累積已接駁天然氣用戶：    

– 住宅用戶 (註1及2)   9,200,671 7,720,152 19.2% 

– 工商業用戶 (地點) (註1及2) 38,787 30,597 8,190 

– 工商業用戶已裝置日設計供氣量（立方米） 
(註1及2) 

41,820,125 33,382,200 25.3% 

累積已接駁管道燃氣（包括天然氣）用戶：    

– 住宅用戶 9,274,794 7,785,098 19.1% 

– 工商業用戶 (地點) 38,939 30,741 8,198 

– 工商業用戶已裝置日設計供氣量（立方米） 41,864,127 33,422,696 25.3% 

天然氣氣化率 45.2% 41.7% 3.5% 

管道燃氣（包括天然氣）氣化率 45.6% 42.1% 3.5% 

住宅用戶管道燃氣銷售量（立方米） 1,030,054,000 930,290,000 10.7% 

工商業用戶管道燃氣銷售量（立方米） 5,538,164,000 4,345,314,000 27.5% 

汽車燃氣銷售量（立方米） 1,186,697,000 935,926,000 26.8% 

批發氣（立方米） 370,019,000 248,536,000 48.9% 

瓶裝液化石油氣銷售量（噸） 5,770 17,785 (67.6%) 

蒸氣銷售量（噸） 187,180 151,699 23.4% 

汽車加氣站 448 330 118 

天然氣儲配站 137 126 11 

現有中輸及主幹管道（公里） 23,907 21,312 12.2% 

 

附註： 

1.  於2013年12月31日，包括收購／置換累積的1,518,393個天然氣住宅用戶及3,490個天然氣工商業

用戶（已裝置日設計供氣量2,761,687立方米）。 

2.  於2012年12月31日，包括收購／置換累積的1,258,285個天然氣住宅用戶及3,000個天然氣工商業

用戶（已裝置日設計供氣量2,369,684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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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2013年，世界經濟繼續緩慢復蘇，中國經濟總體運行平穩，面對複雜的市場環境，在全體員工的共

同努力下，本集團業績繼續保持了良好的增長態勢，本年度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達至人民幣

229.66億元及人民幣12.52億元，比去年分別增加27.4%及減少15.5%，每股盈利減少16.5%至人民幣

1.16元。股東應佔溢利及每股盈利減少的原因為2013年初發行之零息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變動，產

生人民幣7.84億之非現金虧損。扣除該因素，2013年之股東應佔溢利實際較去年增長。 

 

燃氣銷售 

 

年內，本集團共銷售81.25億立方米燃氣，比去年上升25.8%，其中天然氣佔80.37億立方米，比去年

上升29.1%。銷售於住宅用戶及工商業用戶的氣量分別佔12.7%及68.2%，與去年比較分別上升10.7%

和27.5%。本集團在過往幾年著力擴大燃氣銷售規模，燃氣銷售量持續不斷提高，氣費收入已穩定

地成為本集團收入的最主要來源。本年度氣費總體收入在整體收入中的比例由去年的77.5%進一步

增加到81.9%，收入結構進一步優化，本集團的收入基礎更為平穩長遠。 

 

住宅用戶發展 

 

年內，本集團共為1,220,411個住宅用戶接駁天然氣，和去年新增接駁量比較增加8.7%。2013年，本

集團憑藉對新建及已建住宅樓宇接駁天然氣的強大開發能力，使本集團能在本年度的接駁量超出全

年所定目標。截至2013年年底，本集團所覆蓋的項目累計共有9,200,671個住宅用戶已接駁管道天然

氣。若計算其他管道燃氣在內，整體累計已接駁住宅用戶則達至9,274,794個。已接駁住宅使用者的

連年增長充分顯示本集團對業務的執行能力。年內，本集團平均向住宅用戶收取的一次性接駁費為

人民幣2,792元。 

 

工商業用戶發展 

 

年內，本集團共為7,700個工商業用戶（即為已裝置日設計供氣量8,045,922立方米之燃氣器具設施）

接駁天然氣，平均接駁費為每標準立方米人民幣157元。截至2013年年底，本集團所覆蓋項目累計

有38,787個工商業用戶（即為已裝置日設計供氣量41,820,125立方米之燃氣器具）已接駁管道天然

氣。若計算包括其他管道燃氣在內，整體累計已接駁工商業用戶達38,939個（即為已裝置日設計供

氣量41,864,127立方米之燃氣器具）。 

 

目前，用能客戶正在從單一能源需求向綜合、多品類能源需求轉變，從追求單一能源低成本向綜合

用能單位成本最低轉變。我們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及高效的市場推廣策略，為客戶提供用能系統改

造，致力為客戶提升用能效益及降低用能成本，加上天然氣較其他能源更清潔、更低價的自然優勢，

我們在工商業用戶發展方面將穩健增長。在當前中國，大氣污染治理已成為國家和各地政府的重要

課題，並紛紛出台政策和相關舉措進行整治，本集團將緊緊抓住這一機遇，用好環保政策，持續優

化客戶結構，積極配合政府開展大氣治污活動，努力擴大天然氣應用範圍。 

 

汽車/船舶加氣站建設與運營 

 

2013年，本集團繼續將汽車加氣業務視為重點業務之一。年內共計建成並運營24座壓縮天然氣汽車

加氣站，累計達到268座。本集團車用液化天然氣加氣站業務進展順利，年內建成並投入運營液化

天然氣加氣站94座，累計達到180座，該等加氣站主要分佈在港口、礦區及物流運輸較集中的地區，

共為10,266輛重卡、大巴供應清潔、經濟的天然氣，超額完成年度發展目標。 

 

期內本集團汽車售氣量占總體售氣量的14.6%，銷售收入達到人民幣30.85億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增

加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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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積極探索船用液化天然氣業務。年內，成功完成內河船舶的發動機改裝以及使用液化天然

氣移動加液船為船舶加氣的試驗，令公司對該業務取得了豐富經驗，並培養了一批技術豐富的團

隊，為公司未來的發展提供了領先優勢。我們會繼續穩步推進更多試點項目，讓公司可以抓緊市場

機會。 

 

新項目開拓 

 

於2013年，本集團共獲取9個城市燃氣項目包括河北省保定市、廣東省河源市、雷州市、廉江市、

東源縣、安徽省定遠縣、四川省涼山州、河南省汝陽縣及湖南省瀏陽西北片區以及8個工業園區項

目，合共17個新項目。使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獲取的項目達到134個，新增可接駁城鎮人口308萬，加

上現有項目城市化和覆蓋人口的自然增長，到2013年底本集團共計覆蓋人口超過6,101萬人。 

 

展望 

 

本集團在本年度的運營和財務表現均能達到並超出年初所定下的全年目標。本集團業績持續良好增

長，充分顯示出本集團業務蓬勃發展的態勢，充分表明了本集團大量提高現有燃氣專案氣化率之執

行能力，亦表明了天然氣在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和強勁的增長潛力。 

 

順應國家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的調整，本集團積極與客戶、價格主管部門溝通，確認新的價格調整

方法及合同，進一步推動了天然氣價格的上下游聯動，保證了集團業績的實現，本集團相信天然氣

價格的市場化更加有利於天然氣的推廣使用。 

 

未來幾年，中國政府將逐步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各項決策，深化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著力推進中

國社會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在大氣污染防治成為社會關注焦點的

當下中國，能源結構清潔化已成為大勢所趨，天然氣行業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必將以更高的速度、向

更大的範圍進入規模化大發展的新階段。本集團將充分利用天然氣行業規模發展的這一大好時機，

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回應市場變化，滿足客戶需求，為中國及世界能源和環保事業貢獻力量，同時

實現股東、客戶、員工、社會、企業長期利益最大化。 

 

財務資源回顧 

 

資產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2013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借貸總額相等於人民幣124.43億元（2012年：人民幣112.42億元），用

作計算淨負債比率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相等於人民幣68.22億元（2012年：人民幣61.56億元）。本集

團的淨負債比率（即淨負債與總權益（包括非控股權益）比率）為47.3%（2012年：47.7%）。 

 

現時本集團的營運及資本性支出的來源為營運現金流、流動資產、銀行貸款及已發行債券。本集團

有足夠的資金及可動用銀行信貸應付未來的資本性支出及營運需要。 

 

十年期 6%定息債券 
 
於2011年5月13日，本公司發行了本金總額7.50億美元（相等於人民幣48.63億元）的十年期債券，

發行價為99.274%，贖回價為100%。債券的息率是6.0%，每半年付息一次。發行條款規定在債券發

行期間，本公司主席王玉鎖先生需持有本公司股權不低於25.0%。 

 

由於本集團所有主要業務都在中國國內，若未來人民幣升值，本集團將在賺取人民幣及償還外幣借

貸方面受惠，間接降低外幣借款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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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期零息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於2013年2月26日發行本金總額為5億美元的零息以美元計價的可換股債券（相等於人民幣

31.41億元）（「債券」）。每股債券可視乎持有人選擇以每股48.62港元的初步兌換價全部兌換為

根據本公司已發行及支付股本中面值為0.1港元的普通股份。持有人可於2013年4月8日至2018年2月

16日期間任何時間將債券兌換為普通股份。若債券未被兌換，本公司將於2018年2月26日以本金數

額102.53%的金額回購債券。若所有未兌換債券悉數兌換為股份，將可兌換為79,778,897股本公司普

通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的7.37%。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此債券需按公平值列賬, 並需不時將其公平

值之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直至此債券到期、被兌換或被贖回。本年度此債券之公平值變動仍人民幣

7.84億, 此乃根據此債券在新加坡交易所於2013年12月31日之市場交易價與其上市價相比而定，加

上受美元匯兌變動所影響，因而錄得非現金虧損人民幣7.84億。有關此債券的主要條款，請參閱本

公司於2013年1月30日上載之擬發行債券之公告，及附隨於2013年2月27日上載之海外公告內的「發

售備忘錄」。 

 

截止於2013年12月31日，無債券被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份。 

 
借貸結構 
 
於2013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借貸總額相等於人民幣124.43億元（2012年12月31日：人民幣112.42億

元），其中包括7.50億美元（相等於人民幣44.98億元）的定息債券以及5億美元（相等於人民幣39.25

億元）零息可換股債券。除了1.50億美元 (相等於人民幣9.02億元)的銀行貸款外，其餘為人民幣之

銀行及其他貸款，以人民銀行公佈的息率計算。除了相等於人民幣8.44億元的貸款需要用賬面值人

民幣4,000萬的資産作抵押外，其餘貸款均爲無抵押貸款。短期貸款相等於人民幣9.21億元，而其餘

則爲超過一年的長期貸款。 

 

由於本集團所有主要業務都在中國境內，除了共 12.50 億美元債券及 1.50 億美元的銀行貸款以美元

定價計算外，絕大部份收入與支出以人民幣為主，所以在營運上並無面對重大外匯波動風險。若未

來人民幣升值，本集團將在賺取人民幣及償還外幣借貸方面受惠，間接降低外幣借款的成本。本集

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策，但董事會對市場的匯率及利率走勢作出緊密監控，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

的措施。 

 

承擔 

 

 

 

(a) 資本承擔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有關收購已訂約但未於合併財務報表中撥備之物業、廠房

及設備之資本支出 55  

 

110 

 

資本承擔有關於: 

- 合資企業投資 

- 聯營企業投資 

 

118 

-  

 

287 

40 

 

 

(b) 其他承擔 

 

於2013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就收購中國之土地使用權擁有承擔約人民幣4,600萬元（2012年：人民

幣3,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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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擔保責任 

 

於2013年12月31日，本集團向銀行就授予合資企業及聯營公司為數約人民幣4.66億元（2012年：人

民幣4.76億元）之四至七年期貸款之貸款額度提供擔保。貸款金額已於報告期末全數動用。於2013

年12月31日，財務擔保合約之賬面值約為人民幣5,900萬元（2012年：人民幣2,300萬元）。 

 

購買、售出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售出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 2001 年 3 月 28 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

及慣例，以及討論了審計、內部監控（包括財務監控、運作監控、合規監控、風險管理功能，以及

在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的資源、員工資歷、經驗和相關培訓課程及預算是否足夠）及財務報告

事宜。年內，審核委員會委員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廣田先生、嚴玉瑜女士、江仲球先生、張綱先生

及林浩光先生組成。於 2014 年 3 月 24 日張綱先生辭任董事會，林浩光先生則轉任為本公司之非執

行董事，因此二人均不再擔任審核委員會委員。同日，獨立非執行董事馬志祥先生及阮葆光先生獲

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新增委員。審核委員會於本財政年度內共舉行了三次會議，並審閱了 2012 年的

經審核年度賬目及 2013 年的未經審核中期賬目。審核委員會已於 2014 年 3 月 21 日召開審核委員

會會議，並完成審閱 2013 年的年度業績及經審計年度賬目。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條款標準不低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所列的標準。經與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年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

所列的標準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知悉，除守則條文E.1.2外，本公司於年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

則》(「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王玉鎖先生（董事會主席）因公幹未能出席本公司於2013年5月21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改由本公司執行董事首席財務官王冬至先生出席並擔任該股東週年大會主

席。 

 

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董事現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48.00港仙（2012年：42.20港仙）（相等於約人民幣37.97分(2012年：

人民幣34.22分)）予2014年6月10日（星期二）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惟有關末期股息需

獲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通過，並於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或之前向股東支付。為決定有權參加

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身份，本公司將由2014年5月28日（星期三）至2014年5月30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確保有資格參加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

所有股份過戶檔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14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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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決定享有獲派發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由2014年6月09日（星期一）至2014年6月10日（星

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確保有資格收取建議之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

戶檔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14年6月6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玉鎖 

 

香港，2014年3月24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執行董事： 
王玉鎖先生（主席） 
張葉生先生（副主席） 
趙金峰先生 
于建潮先生 
韓繼深先生（總裁） 
王冬至先生（首席財務官） 
 
非執行董事： 
王子崢先生 
金永生先生 
林浩光先生 
 
獨立非執行董事： 
王廣田先生 
嚴玉瑜女士 
江仲球先生 
馬志祥先生 
阮葆光先生 


